
沧发改价复 (2023) 187 号

沧源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千沧源低族

自治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批复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你局来函《沧源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申请调整

沧源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函》（沧建函 (2023) 53 号）已收悉。

根据《云南省定价目录》 (2021 年版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 发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 理暂行办法》（云政办发

(2013) 123 号）和《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云南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运营工作试

点方案文件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发 (2016) 147 号）等有关规定 ， 对

我县当前时期、 同地段、 同区域、 同类别普通商品住房市场租金

情况开展调查并拟定调整方案后， 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《沧源低

族自治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方案》（沧政复 (2023) 271 

号）， 现将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及相关事项批复如下·

一、 核定原则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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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／平方米月， 放宽准入条件群体7元／平方米月。

2县城分级低收入群体 5.5元／平方米月， 中低收入群体 6.5

元／平方米月， 放宽准入条件群体7.5元／平方米月。

三、 相关要求

（一）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管理和实施机构， 确保管

理工作运行有序。 接文后， 管理主体要及时多渠道向社会公示，

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 广泛宣传住房房源、 租金标准、 准入标准、

申请程序、 退出规定等政策措施。 于醒目位置设置收费公示栏， 买

行明码标价， 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运营主体接文后， 要认真遵守《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

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 开展好租赁服务工作。 严格

按照核定标准， 根据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书》约定条

款执行。

（三）执行时问：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 。

送： 县财政局、 县市场监管局、 县审计局

沧源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3 年 10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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